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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创（北京）新能源汽车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创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2.31%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1.7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

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不适用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创投资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10000MA00GG3U24

□ 不适用

国创（北京）新能源汽车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北京国创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10102MA01PPF835

● 不适用

注：以上股东互为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14日，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国创基金）和国创（北京）新能源汽车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创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新车基金）的通知，2025年11月10日至14日，国创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计1,444,1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27%；新车基金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计1,319,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25%；两方合计

减持公司股份2,763,1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2%。 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

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

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仅增持

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国创投资引导基

金（有限合伙）

4,673.6523 8.72 4,529.2423 8.45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不适用

2025/11/10-�

2025/11/14

不适用

国创（北京）新能源汽

车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国创新能

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22.3800 3.59 1,790.4800 3.3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不适用

2025/11/11-�

2025/11/14

不适用

合计 6,596.0323 12.31 6,319.7223 11.79 -- -- --

注：若以上数据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减持期。 公司将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

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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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5年11月10日以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1月13日下午17：00在

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参与表决董事7名，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谢永富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充分的讨论和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联董事谢永富先生、白昱先生、郑辉女士回避表决，该议

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限售期即将届满，根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

的条件已经成就。符合本次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为67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35.40万

股，董事会同意为上述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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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及《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于2025年11月14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

议与民主选举，同意选举王雪婷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王雪婷女士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王雪婷女士，出生于1984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6年加入公司，曾任公司

行政部经理、董事长秘书、监事，现任公司高管办公室助理。

王雪婷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 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被提名为公司董事的情形，其配偶和直系亲属未在公司担

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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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67人。

2、本次解除限售数量：335.40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74,160.9425万股的0.45%。

3、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在相关手续办理完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示性公告，敬

请投资者注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莱茵生物” ）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公司按规定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67名激励对象办理335.40万股限

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实施情况概要

（一）本次激励计划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2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并于2022年9月30日召开公司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发展，

公司于2023年9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2023年9月12日，公司披露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 ）及相关文件。 公司于2023年9月28日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指标的提案》。 公司《激励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1、激励形式：限制性股票

2、股份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2年9月30日

4、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5.66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首次授予权益数量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谢永富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150 13.04% 0.21%

白昱 董事、副总经理 80 6.96% 0.11%

罗华阳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00 8.70% 0.14%

郑辉 财务总监 90 7.83% 0.12%

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70人） 730 63.48% 1.00%

合计 1,150 100% 1.57%

7、时间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

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本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

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

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

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8、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2年-2024年三个会计年度， 在解除限售期的各个会计年度

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安排 对应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以公司2021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

比例（X）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2022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 X=10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23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0% X=100%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0% X=90%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 X=8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4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65% X=100%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5% X=90%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5% X=80%

若公司未达到上述业绩考核指标，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

除限售；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

格。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

核结果确定其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分为A+、A、A-、B、C和D六个等级，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

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评价等级 A+ A A- B C D

个人解除限售

比例

100% 80% 60% 30% 0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2年9月1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

2、2022年9月14日至2022年9月23日，公司通过内部OA系统公告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职位予以公示。 在公示

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对本次股权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公司监事会核查了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2022年9月24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2年9月30日，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公司实施2022年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4、公司核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并于2022年10

月1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5、2022年11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

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共完成授予登记股

票数量为1,139.76万股，授予价格为5.66元/股，授予登记人数为70人，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2022年11月

21日。

6、2023年9月11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同时，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摘要》以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中相关内容一并修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该事项

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023年9月28日， 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7、2023年11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8、2023年12月7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核意

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

9、2023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提案》，并于次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5）。

10、2024年11月11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部分成就的议案》以及《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2025年11月1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三）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的差异说明

1、公司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后，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74人，首次授予数量为1,150

万股，但在资金缴纳过程中，部分激励对象自愿放弃认购授予其的部分或全部限制性股票。因此，公司实

际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激励对象为70人，首次授予登记完成1,139.76万股限制性股票。

2、2023年11月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

毕，董事会同意将本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由5.66元/股调整为5.56元/股。

3、2023年12月7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首次授予2名激励对象已离

职，同意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9.56万股回购注销。

4、2024年11月1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首次授予1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同意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4.20万股回购注销。同时因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董事会同意将本激励

计划的回购价格由5.56元/股调整为5.36元/股。

本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因未在股东会通过本激励计划之日起的12个月内确定激励对象并授出， 预留

部分权益已失效作废。

除以上调整变化外，本次解除限售的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无差异。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情况说明

（一）限售期情况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为首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申请解除限售比例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

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日（上市日）为2022年11月21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将于2025年11月20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

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考核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安排

对应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指标：营业收入增长率（以公司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X）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2024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65%

X=100%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5%

X=90%

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5%

X=80%

若公司未达到上述业绩考核指标，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不得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

771,759,914.59元， 较2021年营业收

入（1,053,235,426.39元）同比增长

率为68.22%，满足业绩考核目标，对应

公司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100%。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

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

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分为A+、A、A-、B、C和D六个等级， 考核评价表

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比例：

评价等级

A+

A

A-

B

C

D

个人解除限售比例

100%

80%

60%

30%

0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为授予价格。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激励对象中，67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A/A+，可

解除限售比例为100%，对应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数量为335.40万股。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67名激励对象办理

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三、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数量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为：67人；

2、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335.40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74,160.9425万股的0.45%；

3、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

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

的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

数量占目前总股

本比

1 谢永富 董事长、总经理 150.00 45.00 0 0.0607%

2 白昱 董事、副总经理 80.00 24.00 0 0.0324%

3 罗华阳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00.00 30.00 0 0.0405%

4 郑辉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90.00 27.00 0 0.0364%

高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63人） 698.00 209.40 0 0.2824%

合计 1,118.00 335.40 0 0.4523%

注：（1）公司于2024年12月23日完成了新一届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上表所

列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为现任人员。

（2）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中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所获限制性股票的买卖将遵守《证券

法》、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中关于高管股份管理的有关规定。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审核后认为：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限

售期即将届满，解除限售所需满足的条件已部分成就。 本次拟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67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就本次解除限售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2年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解除限售已满足

《2022年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2022年股

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解除限售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莱茵生

物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尚需按照《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相应后

续手续。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

3、《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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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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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长宁大道789号1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8

普通股股东人数 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0,114,32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0,114,3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04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04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总经理方林先生主持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魏永珍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会成员及员工多元化政策（H股适用）〉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880,169 99.5327 219,112 0.4372 15,041 0.030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H股适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880,369 99.5331 213,008 0.4250 20,945 0.0419

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发行 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9,884,610 99.5416 220,512 0.4400 9,200 0.018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制定 〈董事会

成员及员工多元化政

策（H股适用）〉 的议

案》

2,542,679 91.5676 219,112 7.8907 15,041 0.5417

2

《关于修订 〈会计师

事务所选聘制度（H

股适用）〉的议案》

2,542,879 91.5748 213,008 7.6708 20,945 0.7544

3

《关于调整公司发行

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方案的议案》

2,547,120 91.7275 220,512 7.9411 9,200 0.3314

注:5%以下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

律师：钱方、沙皓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2685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

2025-055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二）根据股东周文元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周文元在协议约定弃权期间内不可撤销地放弃

其所持公司股份所对应的全部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周文元共持有公司1,185,286股股份，故

该部分股份未计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006,505,355股。

（三）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0日

（二）召开地点：无锡市高浪东路508号华发传感大厦B座24楼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翁杰先生

（六） 会议通知： 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

2025-054）。

（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681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18,647,5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1.788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3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9,205,0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49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78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442,56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82%。

（八）公司全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九）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95,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50%； 反对1,

0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39%；弃权2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93,8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483%；反对1,0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766%；弃权214,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5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金匮律师事务所秦党亲律师、袁红兵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江苏金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807

证券简称：江阴银行 公告编号：

2025-038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阴市澄江中路1号银信大厦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

（5）主持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宋萍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江苏

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本行《章程》” ）等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58,799,430股，占本行股权

登记日（2025年11月10日）股份总数2,461,392,789股的26.7653%（根据本行《章程》规定，股东质押

本行股份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份的 50.00%时，对其在股东会的表决权进行限制，该等股东在

本次股东会无表决权）。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2,710,

822股， 占本行股份总数的20.830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9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6,

088,608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5.9352%。

3.本行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了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的议案

同意658,481,4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7%;反对312,328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74%;弃权5,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3,729,63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1%;反对312,328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08%;弃权5,6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注：公司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潘岩平、李鹏飞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行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本行《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25-060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10月28日、2025年11月14日召开

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注销并减少

注册资本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 其中10亿元回购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超过10亿元的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

根据回购方案，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含）且不超过16亿元（含），回购所需资金来源于

公司自筹资金。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62.00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16亿元（含）测算，预计回

购股份数量不低于2,580.645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5%；按回购金额下限10亿元（含）测算，预计回

购股份数量不低于1,612.903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7%，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数量为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

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上述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

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

用现场递交、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前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申报时间

2025年11月15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8:00。

（三）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1、联系人：杨华芳、李坦航

2、联系电话：020-39388960

3、传真号码：020-39388958

4、联系邮箱：zqbgs@haid.com.cn

5、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龙泰街8号海大科学园1栋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与投资中心

6、邮编：511434

（四）其他事项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传真或电子邮件日期为准，请注明“申报

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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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巴南区花溪工业园区建设大道1号建设工业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鲜志刚先生

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6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10,824,84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892％（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名，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06,370,1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57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6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45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2％）。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

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6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519,1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5％。

2.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总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刘革

律师、白猗歆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表决结果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票数（股）

比例

（%）

票数（股）

比例

（%）

票数

（股）

比例

（%）

1.00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810,484,

047

99.9580 261,800 0.0323 79,000 0.0097

审议

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

票数（股）

比例

（%）

票数

（股）

比例

（%）

1.00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4,178,

386

92.4588 261,800 5.7931 79,000 1.748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革、白猗歆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